
利和义务进行界定。

第三，搭建高效的数据信息系统

平台。财政社会保险补助支出的绩效

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宽，数据

和信息量大，需要强化技术支撑和保

险条件。为此，应建立财政社会保险补

助支出的绩效评价信息管理系统，以

强化搜集和处理信息资料的能力，有

效实现对社会保险补助支出绩效定性、

定量的评价，尤其是定量评价，进而加

强社会保险补助支出绩效评价信息的

公开和披露，建立完善的信息交流和

沟通渠道。相对完备的财政信息管理

系统应由提供基础性数据资料的数据

库和提供共享信息的共享系统两大部

分组成。因此，在搭建这一系统平台

时，要充分考虑当前政府管理的信息

化程度，可结合正在着力推进的“金财

工程”共同进行。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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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规范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管理

郭志强  邓朝金

随
着财政收入的增长以及中央和省

级财力在财政总收入中比重的提

高，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也在不断扩

大，转移支付制度在实现各地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是，也应

当看到，我国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管理

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带有明显的过

渡性质，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加

以规范和完善。

一、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

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

税收返还，从形式上看类似一般

性转移支付，目前财政部在《政府预算

收支科目》中，也将其列入转移支付

中。但它基本上不具有均等化作用，实

质上是一种地方分享收入，而且采用

的是“基数”加“增长”的分配办法，

设计思路明显偏离均等化目标要求，

客观上加大了各地区财政收支差距。
目前，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预算

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地方财政

未将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全部编

入年初预算。尽管财政部2005年提出

了 “按上一年执行数或上级下达的预

计数编报”的原则要求，但 2006年审

计工作报告仍显示，2005年，中央给

予20个省的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编

入省本级预算的仅占当年中央实际补

助的 44 .5 % ，占上年实际执行数的

47.7%，2006年编入省本级预算部分，

也仅占上年中央实际补助数的 52.5%。
从四川省的情况看，中央补助收入也有

很大一部分未编入年初预算，2003-
2005年，中央补助四川省的收入决算

数比预算数分别增长 75 % 、1 04 % 、

93% ；2005-2006年初预算数仅为上

年决算数的 59% 和 61%。扣除专项转

移支付仅就财力性转移支付情况来看，

2003-2005年，中央对四川的财力性转

移支 付决算数比预算数分 别增长

22.9%、33.2%、25%；2004-2006年，

年初预算数分别比上年决算数少 4.3
亿元、7.6亿元、5.1亿元。按照预算

法的规定，省级政府应将中央财政对

本地区的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全部编

入本级预算，如果年初预算编报不完

整，致使预算执行结果与年初预算差

距较大，形成“预算和决算两张皮”；未

编入预算的这部分资金脱离了人大的

审查监督。

二、专项转移支付预算管理存

在的问题

（一）在中央补助地方的收入中，

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大，影响地方

政府自主、统筹安排财政资金。从全国

总的情况来看，2002-2005年，中央

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占中央对地方

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在30-35%之间。

省和地方各级政府都不能自主安排这

部分收入，基本上是从中央层层下拨，

一直到县或乡镇，甚至到村，是否都真

正用到了项目上很难说，地方人大也

很难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有

效监督。据四川省审计厅对五个市使

用排污费的审计调查，本应全部用于

排污治理的专项资金，实际上有 62%

用于环保部门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在组织对

省级预算内安排的基本建设资金、技

改贴息资金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

情况抽查时，也发现了挤占、挪用、虚

报冒领、拨付不及时等问题。对于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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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果，李金华审

计长曾形象地指出，“转移支付渠道很

长，从中央部门一直流到一个村，可水

渠是要渗水的，有的时候水流到村里

面就没有了。”

（二）部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

交叉重复、分配制度不完善、资金投向

较为分散。目前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

金分配的部门多达37个。2005年中央

财政分配的 239 个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中，有41项存在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

按项目分配的转移支付有 71项，涉及

资金546亿元，具体分配到4.4万个项

目，其中10万元以下的项目占20%。以

四川省为例，参加省级农业资金分配

的部门就有省农业厅、省畜牧局等8个

部门，这些部门都有权安排项目，下级

争取资金就向多个部门申请。四川省

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在审查专项转移

支付资金分配情况时，就发现同一个

项目安排多个项目资金（或多次安排项

目资金）的情况，如：省级基建投资在

一年内就给某县同一个村安排了三笔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三）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时间较

晚。据统计，2004、2005年，在中央

下达四川的全部专项转移支付中，1至

6 月下达数占全年总数的比重仅为

23.3%、25.2%，75%左右的专项转移

支付在后半年下达，其中12月份下达部

分占全年的比重分别为 29.2% 、13%。

由于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分配迟，导致

省、市、县的分配相应推迟，不少项目

到了年底才下达，因而导致大量的项

目只得结转下年，财政资金的效益不

能及时、充分发挥。如 2005年四川全

省和省级一般预算支出结转数占年初

预算的比重分别达 14.9% 、27.2%，占

变动预算的比重分别为 9% 、 18%。
（四）专项名称不规范，内容不明

确，下达项目计划行文不统一。一些项

目只有项目单位，没有项目具体内容。

如省级预算分配的义务教育经费，仅

以某某学校作为项目名称，这笔资金

到底是用于房屋新建、维修，还是购买

教学设备，不明确，地方人大及其他监

督部门也很难进行有效监督。一些项

目只有具体内容，没有用款单位，如民

办教育专项经费以 “购买教学设备”、

“校舍维修”为项目名称，没有明确用

到哪些学校。一些上级部门还直接向

下级部门分配专项资金。2005年，15

个中央部门在部门预算中安排中央补

助地方支出383.8亿元，省级也存在一

些部门直接向下级单位分配专项资金

的情况，致使这些资金完全脱离地方

财政及人大的监督。

三、规范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管

理的思考

针对转移支付预算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规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至

少应对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明确。
（一）明确规定财力性转移支付收

入必须编入本级政府预算。在中央转

移支付总额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各级

一定要按上年执行数或上级下达的预

计数编入年初预算。在预算执行中，如

果实际执行数超过年初预计数一定比

例（如 3-5%）的，也要将这部分资金的

使用情况报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

准。中央财政也应提前将有关预计数通

知省级财政，待全国人代会批准预算后

正式通知。预算年度结束后，因中央收

入超收而增加用于转移支付的财力，应

转作净结余，来年再分配。因为如果在

当年分配，这部分资金地方财政不能在

当年实现支出，将增大结转，这既脱离

全国人大的监督（超收的使用并未报全

国人大审批），也脱离了地方各级人大

的监督（结转并未报人大审批）。
（二）下决心清理归并专项，并规

定专项转移支付下达时间。清并工作

涉及到部门利益的调整，清理过程中

肯定有一定的难度和阻力，但是，这是

一项基础性工作，必须做好，否则，就

很难达到规范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

预期目标。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在层层

下拨过程中，经历的时间很长，为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应从制度上明

确财政部和有资金二次分配权的部门，

要逐步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

可以规定一定比例，专项转移支付预

算执行在上半年必须达到 60% ，最后

一个月不超过 5%。只有这样，才能逐

步减少省级及以下财政的年终项目结

转，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三）完善专项转移支付的预算编

制及执行。在清理归并的基础上，财政

部如果能够将需要保留的专项预算分

地区、分项目编制出来，那么省一级也

就能够比较准确地知道能分配给本省

的专项资金数，在编制年初预算时，将

这部分资金按要求如数编入本级预算。
由于专项转移支付不是固定的，因此，

在编制预算时，应将专项转移支付与

其他可用财力安排支出分开编制。在

预算执行中也单独设立一张“上级专

项拨款补助支出完成情况表”。这样，

上级给予的专项拨款补助在本级的具

体使用情况，包括年初预算数、转拨给

下级和本级单位的数额、本级和下级

的使用数额、年终结转下年使用数等，

都将得到清晰的反映。执行中，若国务

院和省级政府新批准设立专项，则按

规定程序调整预算。
（四）规定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情况

应向社会公布。公开是最好的监督，近

年来，中央多次要求推进政务公开。

2006年，全国人代会上的中央预算草

案（包括部门预算草案）不再收回，同

年 6 月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通过的财

政决算、审计报告、决算审查报告也在

网上全文公布。四川省2006年将与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旱山村集

雨节灌项目资金、农村户用沼气建设

项目资金等6项共计6.6亿元省级专项

资金的分配在《四川日报》上详细公

布，让全省人民来监督。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最终要使用到一个个具体的项目

上，只有让这些项目的实施者和受益

者都来监督，才能使资金分配更加公

平、使用效果更好，从而有效避免专项

资金分配、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挤占、挪

用、虚报冒领、拨付不及时等问题。
（作者单位：四 川省人大常委会预

算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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